
2023年余华第七天经典段落 余华第七天
读后感(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
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余华第七天经典段落篇一

早在2014年5月的时候，作家余华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一直有
这样一种欲望，"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
写出来"，"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让现实
世界像倒影一样出现。"

余华试图同时塑造死者世界与现实世界，并通过死者来描写
现实世界。就是在这种对自我期待的背景之下，新书《第七
天》出版了。

这是继《兄弟》之后，余华时隔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七
天》，首页以卷语开头。我一口气坐在桌子面前读完了，并
不是说这本书的内容有多精彩绝伦，让人爱不释手。

相比于余华出版的其他书籍而言，这本书稍为逊色，不尽如
人意。读起来就像把这些年发生的社会事件，编成这本书，
逐一通过另一个世界的人，将真相娓娓道来之嫌。

余华作品向来被读者赋予了很高的期待，纵使《第七天》这
部新作，一脉相承，但远不及《活着》和《兄弟》厚重，因
此颇受争议。

书中把这些年发生大事件，比如弃婴、袭警、卖肾之类的话
题，又重新搬到故事情节里面来，给人一种很无里头，看社



会调查的感觉，有点残酷，又有点荒诞不经吧。

刚开始翻阅的时候，我以为写得是一个人物故事，通过这个
人去揭露社会黑暗之类的书籍，可接二连三的一个又一个人
物出现，随之而来的事件，_不离十，但让人感觉有点泛泛而
谈了。

不过文章最后杨飞和伍超的对话，触动到了我的内心。

“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都会，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
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他问：“那是什么地方？”

我说：“死无葬身之地。”

无论怎么样，每个作者写一本书的时候，都赋予了他的思想
价值。我们不是他本人，很难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只能说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理解这本书，因此最后对这本书的
评价褒贬不一。

说好的人，拍手称攒；说不好的人，有的看完了，有点的只
看了几页，就扔回柜子里，不闻不问。

但总得来说，余华每次描写父爱，情感拿捏得很好，每次都
会被他笔下塑造的父亲，感动得稀里哗啦。

很久都没有看纸质书了，以后会多看纸质书，也会试着去写
读后感。

因为有些时候看完一本书，强迫自己去回忆书本的内容，会
加深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作者想要表达
的主题，而不是看完就好了。

最近温度降得很快，很冷，记得添衣保暖啊~



然后很想吐槽一句，全长沙人都在等一场雪，我在湖南都等
了两年半了，是不是欠我一个解释！

余华第七天经典段落篇二

余华《第七天》读书笔记
对于一部作品，除了语言结构等基本功以外，我们经常使用的
“好小说的标准”是：打动人的内心和作家的社会意识。用
这样的标准衡量，《第七天》算是一部好小说。感伤悲苦是
这部小说的根本，杨飞这样一个孤苦无依的魂魄，生前努力
地存在，死后努力地寻找。在一个强势纷杂的外部世界中，
小人物的挣扎努力无疑是令人同情的。作品营造的“死无葬
身之地”里熙熙攘攘的无处安息的灵魂，更是给人荒凉之感。
活在世上的小人物，生命是最终的底线，也是最慷慨的.代价，
任何一个看似偶然的小的变动，就能要了他们的命。突然被
砸死的自己，自杀的前妻，因为一个山寨手机跳楼的鼠妹，
车祸丧生的年轻人，被唤作医疗垃圾的二十七个婴儿……反
倒是父亲，因为癌症而死，稍微给这些死亡增添了一些伦常
的必然。

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是余华一贯的坚持。《活着》是零度写
历史，是个体在历史中的挣扎；《第七天》是零距离地写现
实，是个体在社会中的挣扎。只是这一次，他站到现实中间
来了。也许是因为太近了，满篇都是现实发生过的激烈事件，
人们才会说他“用新闻串烧来弥补素材不足”。

在我看来却是作家在用他自己的方式，解读现实。当然，我
们不能评价这部作品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力作，也不能将
余华比肩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他不是那种可以用气势磅
礴的宏大叙事来批判现实的作家，但他是余华，是用《活着》
的艺术灵感来创作《第七天》的余华。他曾说：“我所有的
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我的这个真实，不是生活
里的那种真实。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
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



灵魂的诉说和新闻事件的密集，也许恰是对现实的一种荒诞
表达。()以前的生活和时代都朴素而单一，现实往往没有作
家想象出来的生活更新鲜精彩。但是近几年，社会的巨变让
我们惊叹：生活早就超越了想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生
活中处处都是突如其来的荒诞。

再说题材，小人物在现实中的挣扎，虽然并不新鲜，但却是
传统写作最为关注、也是最容易上手的题材。同样的挣扎，
在前几年的作品中，多少能让人看到些希望，比如福贵，虽
然遭受了所有的灾难，他还活着。到了《第七天》，这些挣
扎的尽头，都是绝望。杨飞，这个生不逢时、死亦不逢时的
魂灵，在横向的社会层面遭遇、见证了所有极端的苦难。他
遇到的所有人，都是草根，都生活在惶恐中。小说中最无争
议的部分，是作者对父子感情的建构，这不仅是作品最大的
情感支撑，也是被各方声音肯定的亮点。淋漓尽致地写父子
情深，在历来的作品中，除了朱自清的《背影》，就数这对
父子了。如果杨飞的生活中还有一点亮色，那就是父亲对他
的爱。小说里满是对父子情深的各种描述，不经意间触动内
心。“我乘坐的火车驶离车站时，他站在那里看着离去的火
车挥手，虽然站台上有很多人在来去，可是我觉得他是孤单
一人站在那里。”“第二天我父亲不辞而别，他走得无声无
息，连一张纸条也没有留下，拖着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离我
远去。”

从对父子关系的建构上，也能看出余华不再是当年那个先锋
派的旗手了，因为当年先锋创作中很重要的母题是：杀死父
亲。如今几十年过去，父子讲和了。这些都显示了余华创作
中温暖的内核，虽然满目疮痍，但坚信人性良善或者说是希
望还在。

读《第七天》，让我总忍不住想到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
伤》，作品弥漫的也是同样的悲伤、压抑而绝望。小说结尾
处写着：涂自强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这句话不只点了
方方自己小说的题，也点了《第七天》的题，更点中了这个



时代小人物命运的题。

余华第七天经典段落篇三

怀着好奇的心理，我阅读了一度销量排行第一的《第七天》。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被作者余华所讲述的故事情节震撼到了，
故事内容的荒诞和绝望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这些故事又都似
曾相识，很多来自于曾引起媒体和网络广泛关注的新闻，只
是作者通过以这样虚幻的手法集中编排出来，还是让我一下
子感觉透不过气来。

《第七天》故事取材于一些当今荒诞的社会新闻，很多人在
各种悲剧中受伤或死亡，而这些人在这些事件之后有怎样的
经历和想法？余华的这部《第七天》就是来写这部分内容的，
从鬼魂的角度、死后的世界来讲患难与救赎。和余华的《活
着》相比较，从故事的取材上来说，《活着》写的是历史，
《第七天》写的是现在，人对当下的绝望肯定要比已经过去
的更深。《活着》里面死去的人都还有个地方安息，而《第
七天》里面却是“死无葬身之地“。

但如果只是讲这些，那就是社会新闻杂集了，咋能成著作呢？
是的，余华让善良和真情在这些沉重丑陋的现实掩埋中伸出
了一双手，杨金彪与杨飞的父子情是本书中最大的亮点：虽
然杨飞是捡来的，但杨金彪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位养子。杨
飞与李青的爱情，也因为一个是“永远爱“，一个是“仍然爱
“，而被隔绝在美好的未来想象之外，当一个漂亮姑娘想要
去看世界的时候，再好的男人也挡不住。即便如此，两人之
间还是有爱有挂念，这也许就足够了。鼠妹的感情虽然幼稚，
但余华还是给予了很大的怜悯和同情，让她在死后了解到真
相，净身并第一个离开了“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说是一
个祝福。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在哪里都一样。“这是谭家鑫对女儿
的宽慰，还有张李二人的吵闹作伴，以及鼠妹与婴儿们的歌



唱。通过这些，作者想要表述的可能就是，在这个残酷的世
界里，去信任亲情、友情与美好，是我们生命仍然存在的依
靠。

余华第七天经典段落篇四

这是一个比《活着》更艰难的故事，一个比《兄弟》更绝望
的故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寒假余华第七天读后感作文，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这个时代的人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毫无节制的毁坏大自然，
最不可饶恕的是毁坏世道人心!我选择做一个边缘人，游走在
理想与现实的边缘，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我漠视社会，
害怕大都市，远远地避开人群。唯一相信爱情却没有爱情。
用我自己的方式告别平凡却并不优秀。

很多时候，我如梗在喉，想说想呼吁，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到底哪里不对了，真要有人要静下来听我诉说，我说不出，
责怪一切都是自已的偏执，大家都这样，大家都生存在同一
个社会，大家都活得挺好，而你自已也不赖，每个人活在自
已的世界里，痛并幸福着!可是，我还是认为这个社会真的有
问题，于是我明白了，是人心，是人心被毁坏了，是人心向
这个滚滚的机械化的宠然大物妥协了，佛家说，一切皆空，
全在一念之间，心妥协了，关进坛子里也能快乐，何况还有
这么一个精彩的五光十色的大社会，所以芸芸众生麻木的过
着自已的一生，很多不合理，很多古怪荒谬，都可以视而不
见，当下我的生活是自由的，我的生活是自主的，这样就够
了，变态的社会自有变态的生存道理，自有合乎生存的爱的
准则。

看吧!我唠叨了那么一大段也说不明白心中明了的那一个道理，
相信读者也看不明白，这就是读者和作家的区别，时常对某
一位作家怀着感恩的心理，他们都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走在



我认知和行动的前面。比如眼下我要说的余华和他的《兄
弟》。

代沟，互不理解!

读完上部，我禁不住骂道：这帮时的畜生，人性本是丑陋的。
我想余华也完成了对我的一次教育吧，尽管年代的事我早就
从各种海外文章中有过更多的了解，也早已和余华一样有深
刻的认知。

上部尽管人性都被扭曲了，混世太保当道，人的精神都被摧
毁了，多恐怖的年代!可以想像在那个物质贫乏心灵又被极度
摧毁的生活里面，人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之久，人
们没有意识到原来这只是一场错误，人们只是被动的接受，
以为这就是生活，每天被人，忍受非人道的身心刑罚这便是
生活，生活在里面的人们谁能想到那只是一场十年浩劫呢，
人们以为就那样一辈子了。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恐怖没有一
丝希望的年代，我在《兄弟》中，仍能时常感觉到人性的温
暖与善良，李兰和宋凡平那动人的爱情，李兰在丈夫死后七
年不洗头的忠诚，宋凡平为了信守爱的承诺要去上海接李兰
拼了命;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情，读着读着时不时也令读
者感动。

对比下部吧!上一代人的人间惨剧我们都明白那是时代犯的错
误，那是政治的迫害。而在下部里，兄弟两人各自不同的悲
剧又是因为什么呢?是谁给造成的呢?我们说这兄弟俩的命运
真是悲哀呀!哀哉!哀其不幸也哀其不争， 不争气的争!

我用差不多与上部相同的时间读完了下部，因为余华在下部
里，省略了很多细节的刻画，更多的是在平平的叙说整个时
代的故事，几乎是一目十行了。余华用黑色幽默的写作方式
再现了这个时代的荒谬古怪滑稽和丑陋的现实世界，他所描
写的现实恰是我眼中的，所以我感激他道出了我想说的话。



评论说《兄弟》的社会意义胜过了文学意义，我很赞同，而
这正是我尊敬余华的主要原因，一个作家若是没有引导社会
道德的使命感不可能是一个好作家，好作家不会脱离社会埋
头写作，好作家所应作的事就是洞穿这个社会的千疮百孔，
引导人们更清楚地去看，去感知，我们都是迷茫迷失的一代。

《第七天》是当代著名作家余华于2013年初出版的一部小说。
小说以时间为线索，记录了主人公杨飞在七天内的所见所感，
写出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有房屋强制拆迁，对
官僚主义的批判等等，大多数还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一
些很细微的事情，并从这些末梢中提炼出了很多东西，有爱
情，亲情，社会情，当然，还包括一些很暧昧的，我们都说
不清的东西，比如我们这个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还有很多，
下面请我一一道来。

以前我一直在寻找可以全面阐释21世纪社会的作品，现在，
我找到了。 并且不负所望，这部小说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
的震撼，所以从我读完这部作品，到现在，整整一个星期的
时间，我都在思考，我在想，我们社会的这些变化，还有相
对应的我们个人的变化。我个人认为，余华的这部小说，阐
释了三大主题：亲情，爱情和社会情。

小说的开篇就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面对一个雾气朦胧的世
界。身边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人出了车祸，有
商场发生火灾，还有人跳了楼……然而，在这一片混沌之中，
主人公杨飞回忆了他的养父杨金彪——一个朴实善良的铁路
维修工人。他的生母在火车上意外产下了他，并从厕所掉了
下去，而单身汉杨金彪捡到了他，从此他就养着这个孩子。
把这个孩子放在自己胸前的肚兜里，给他喂奶粉，喂水，甚
至于织毛衣。让我最感动的是其养父为了他放弃自己的爱情
和婚姻，这个善良的人不忍心把杨飞丢在河畔街，所以当他
看见这个小小的人儿用树叶把自己全身都盖住，用来保护自
己的时候，他反悔了，自责了。这种对良心的检验不是每个



人都可以禁受的了的，可以说，这种品质，是弥足珍贵的。
这种爱，是大爱。是只有亲情的力量才可以创造出来的爱。

主人公还回忆了自己生前的爱情。李青是他的妻子，确切的
说，是前妻。他们曾经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李青是他们公司
最善良最有气质的女孩。杨飞靠着自己的诚实，善良，正直
的品质博得了李青的芳心，二人在一居室的房子里度过了一
段很美好的，如昙花一现的生活。但李青终于为了自己的梦
想离开了这个家，也离开了她唯一的爱情，跟一个美国留学
回来的博士结了婚，她开始创业，开始变得大红大紫，可最
后的最后，她同样死于自己的梦想。在死后与杨飞见面的时
候，她说，我一生结过两次婚，丈夫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可以说，李青代表了这样一种人，他们为梦想而生，为梦想
而死。但我却反倒觉得李青一生最幸福的时候是拥有爱情的
日子。你们觉得呢?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一下：
我们所谓的梦想，对我们和这个社会而言，到底有没有价值，
或者狭窄的说，是不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它值不值得
我们舍弃一切去追求?或许到最后我们才发现，不是生活太难，
是我们太过贪婪，忽视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导致生活的
不幸福。

小说还写了一种爱情，鼠妹(刘梅)和伍超的爱情。伍超在一
家理发馆门口看见了刘梅，那种感觉，用小说的话就是“我
再也见不到比她更好看的人了”，所以伍超也去了理发店做
了一名洗头工。他们二人都是生活在社会特别底层的一些人，
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福利和保险，每天
为了生存拼搏。这样两个男女相爱了，一起带着他们对生活
更美好的向往，努力工作着，生活着。他们也是有梦想的。
伍超在洗头之余还学习理发，梦想成为技师，这样收入会更
多一点，生活就会更好一点。可还没等到那一天，梦想就破
灭了。他们一起带着生活的尊严开饭了一家餐馆打工，这时，
他们有了新的梦想——等伍超学会炒菜以后，他们就自己开
一家小餐馆，幸福和睦的过日子。可之后的一件事，让他们
的这个梦想也破碎了。顾客对鼠妹动手动脚，伍超出气不成



反被打的满脸是血，这一次，是为了做人的尊严。就这样，
梦想不断被打破，可他们没有屈服，即使要饭他们一样坚强
的活着，这个时候感情是他们活下去唯一的支撑，当这个支
撑破碎的时候，鼠妹就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伍超骗了他，欺
骗终于让他承受不了这样无望的生活。后来，伍超从老家回
来后，为了给鼠妹买棺材，卖了肾，得病死了，去了什么地
方呢，去了一个地方叫做死无葬身之地。

伍超说：“她对我太好了，跟了我三年，过了三年苦日子，
我们太穷，经常吵架，我经常发火，骂过她打过她，想起这
些太难受了。我不该发火，不该骂她打她。再穷再苦她也不
会说离开我，我骂她打她了，她才哭着说离开我，哭过之后
她还是跟我在一起。”这就是鼠妹和伍超的故事。

小说还提到了一种情——社会情。小说在看似无望的社会里，
给我们提炼了这样一种价值观。比如主人公的养父杨金飚，
生前兢兢业业，勤奋，努力的工作在铁路一线上，不求更多
的回报，朴实地做人，做事。并且，在他死后，他找不到自
己的价值，所以他自觉地当起了侯烧厅的工作人员，这时候，
他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实现，所以，最后他是幸福的，
是满意的。还有李月珍夫妇，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李月珍
奋力给二十七个婴儿寻找真相，她死后终于和这二十七个孩
子生活到了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的体现。

余华是我颇为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创作风格很独特，既有
鲁迅似的深邃辛辣，又有钱钟书似的幽默。最早接触到他的
作品是高中时看根据他的小说《活着》改编的电视剧《福
贵》，后来上大学第一次买小说，就买了一本他的小说集，
集中收入了他的代表作《十八岁出门旅行》《在细雨中呼喊》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等小说。

距离他创作出长篇小说《兄弟》后的七年，他精心酝酿出了
《第七天》这部在“在绝望的荒唐中反升华，在死亡的永恒



中得永生”震撼人心的小说。有人说：余华把七年的光阴浓
缩为七天来度过，未免也太短暂了!但我个人觉得独具匠心的
艺术家总能在短时间的表演中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一生的思考
和触动。

今天下午我大块朵颐的读完了《第七天》，觉得它与之前的
作品风格迥然不同，以至于有些评论者认为它很荒唐，并认
为它 是余华出道以来最差小说。“更有”毒舌“称此为小说
中的《富春山居图》 。别人怎么想，我不管，我个人理解是
余华创作出了现实主义的巨作《活着》这部代表他人生高峰
的小说后，他一直希望突破自己，找到另一种适合自己的创
作方式，而 《第七天》无疑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它 借助
《旧约·创世记》开篇的方式，讲述一个人死后七天的经历。
这个人没有墓地，无法安息，在生与死的边境线上游荡，然
后来到一个名叫死无葬身之地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很多没有
墓地的死者……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我的理解是人生是孤
独的，死后也是孤独的，但死后当孤独与孤独相遇，大家围
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而且人人平等时，那便是永生!

《第七天》是一部充满哲理的小说，同时也是生活在此在世
界芸芸众生的图像。余华以其精湛的艺术构思和驾驭陌生化
语言的能力将近十年来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浓缩在这篇小
说中，极像一个冷静而又客观的旁观者在揭示问题、分析问
题、提出解决方案! 他写的故事不再是遥远的平行空间里发
生的故事 ，而是直面生活，如拆迁、墓地涨价、女强人的孤
独与爱情、 死婴、卖肾、iphone4s、理发店 洗头工凄美的爱
情 、 火灾、车祸 ， 枉死的 袖管上戴着黑纱 的老人。仿
佛我们置身于一个绝望的境地，生是无望，死后也无望，以
致作者 思绪里突然出现 了这样 念头，“我怎么觉得死后反
而是永生。”它超越了鲁迅在 绝望的同时 不 放弃希望，在
绝望中，反抗绝望 并升华为希望的诗句 “ 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 ”。这种虚妄，它贯穿于小说的始终，成为小
说的主线，唯有死亡才能够消解它。同时也比唐代诗人陈子昂
“念天地之悠悠，独创然而泪下”的诗句更独孤的绝唱!比莎



士比亚“生存还是毁灭”更具有震撼力的表达 。也即是我读
出的“ 在绝望的荒唐中反升华，在死亡的永恒中得永生”的
主题!

而这个主题，恰恰说明了余华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随着思
考深度的递增，也像其他的作家一样趋向于宗教的怀抱，他
的宗教就是他的作品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即它心中的天堂，
那里—— 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了有
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
的节奏。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
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 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
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
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它
的名字却叫“死无葬身之地”!而这个地方只有死后才能抵达，
多么荒诞，但荒诞的背后是血淋淋的现实。

《第七天》的出版，让我再一次见证了余华作为一个资深作
家所具有的创作潜力，他总是与底层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 ，
艺术化的展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表达出他们的心声，这也
许这 就是他创造力的源泉!

这是一个比《活着》更艰难的故事，一个比《兄弟》更绝望
的故事。

一开始获悉余华新书的名字叫《第七天》的时候，我想到的
是圣经里面的创世七天，看完整本书后，才发现这个名字企
图在吻合中国传统的“头七”，虽然书的前面写着了《旧约
创世纪》的句子。书的内容看似很荒诞：写的是一个死去的
灵魂在七天里的见闻和回忆。

然而作者意图并不在这里，余华喜欢在绝望中给人留着希望，
这本书也是。死去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个地方：水在流淌，
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了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



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很多的人，
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
去。这就是死无葬生之地，在这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
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这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
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很……这里人人死而平等。

在冰冷的世界里构建出来的暖巢，于残酷现实里流露真实的
人性温暖。“死无葬身之地”为现实中的卑微小人物建立了
一个乌托邦，用荒诞的变形记演绎出一种底层世界的冷暖人
生。

花了三个多小时一口气读完了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发现
里面的故事都是似曾相识，比如强拆事件、弃婴事件、袭警
事件等等。作者将这些事件串联起来，成为一篇小说，但我
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无法感受到作者对这些事件倾注的情感，
作者几乎就像微博大v一样将这些事件进行转播和改编。

《第七天》和《活着》都是描写死亡的，《活着》中的主人
公福贵是生不如死，但死后能够买到墓地安葬;而《第七天》
中的人物都是各种惨死：有跳楼死的、有被车撞的、有治不
起病死的，还有被强拆死的。这些底层的死者死后因买不起
墓地，都是死无葬身之地，不能够得到安息。《活着》更多
地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而《第七天》更多地体现了作者的
社会责任感，对底层民众生活的关心，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
人民打抱不平，同时表达了对各种政府不作为的不满。

《第七天》正如书名那样，讲述了主人公死后七天的遭遇，
每一天都遇到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事，这其中掺杂着回忆
与虚妄、爱情与感伤、高贵与渺小、荒诞与真实，接触到人
间的炼狱。主人公的幽灵杨飞，一路行进，从殡仪馆出发，
一路跌跌撞撞，见到一群和他一样死无葬身之地的亡魂，这
其中有作者的亲人，邻居，也有陌生人。他们都是生活在底
层的人民，遭遇到各种惨死。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第三天中杨飞回顾自己的身世，杨飞
的母亲在火车快进站时上厕所生下杨飞，杨飞从厕所丢到铁
路上被年仅21岁铁路工人杨金彪捡到，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
父子情深的故事，读之无不为之动容。杨金彪对杨飞倾注了
无限的爱，上工他将小杨飞绑在背上，冲好奶粉放在胸前给
小杨飞吃。他能够根据小杨飞的声音判断他是否饿了、渴了，
还是需要换尿布。因为杨飞的存在，他拒绝了所有的女孩，
终身未娶。当杨飞要与亲生父母相见时，他将自己所有的积
蓄都拿出来为杨飞置办行装。为了杨飞能够有更好的工作机
会，他毫不犹豫地支持杨飞到北方城市工作;当他得知自己得
了不治之症时，为了不连累杨飞又离家出走。

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神来之笔就是塑造了杨金彪的形象，他一
生善良勤劳，为曾经“遗弃”杨飞二十四小时而内疚一生，
死于异乡后，为了能够与杨飞见一面，他自愿在殡仪馆工作，
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维护着公平正义。

余华第七天经典段落篇五

《上下五千年》中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越王勾
践，为了报当年被吴王羞耻之仇，宁可每天睡柴草，每日尝
苦胆。总扪心自责："你忘了会稽大败之辱吗？"就这样勾践
跟同甘共苦共同命运，经过十年发展生产，积聚力量，又经
过十年练兵，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打败夫差，灭掉了吴国。从
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越王给吴王当了三年奴仆，受尽了屈
辱，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信念——
重振越国，找回失去的尊严。他在麻痹了吴王被放回越国后，
安抚百姓，操练军队，吃饭前品尝苦胆，晚上就睡在柴草上，
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曾经的屈辱和复兴越国的雄心。他身
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能够这样做，真是难能可贵。经过



自己的顽强毅力，勾践终于打败吴国。

作为新世纪的我们，决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要在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
才智，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业绩。

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读了《卧薪尝胆》，我们对自
己肩负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